《2019年蓟州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政策解读

一、出台背景
为贯彻落实蓟州区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推动健康蓟州建设，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卫办疾控发〔2016〕44号）、《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关于开展2016—2017年度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疾控慢病函〔2016〕177号）及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2018年度我市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按照区政府要求，巩固2018年建设成果，圆满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区人民政府组织区卫生健康委制定《2019年蓟州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解读如下：
二、总体目标
《实施方案》目标任务主要分为工作目标和任务指标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工作目标。一是建立并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专业机构支持、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机制与体制；二是建立和完善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体系，加强慢性病防治队伍建设，提高专业人员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探索适合我区的慢性病综合防控策略、措施和长效管理模式；三是规范开展慢性病综合监测、干预和评估，完善慢性病信息管理系统。
第二部分为任务指标。主要是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和慢性病早期发现率等三个方面的指标要求。
三、工作内容
包括政策完善、环境支持、体系整合、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慢性病全程管理、监测评估和创新引领7大项，62个子项目。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我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的有序推进，成立蓟州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召开协调会议，掌握工作进度，统筹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开展督导检查和评估验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主任由区卫生健康委张春生同志兼任，公共卫生科科长范连和任副主任。
五、工作步骤
巩固提高（2019年至2021年）。在通过市级验收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建设成果，完善不足，按全市统一要求申报和建设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部门、各镇乡街要认真贯彻落实蓟州卫生与健康工作精神，树立“大健康”理念，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推动健康蓟州建设。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确保各环节工作稳步推进、有序衔接、圆满完成。区政府将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纳入各部门的绩效考核。各部门、各镇乡街要按照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并时整理归档，于2019年12月20日前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卫生健康委）。
（二）强化协调联动。各部门要明确各自的职能和任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要搞好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形成合力，全力推进工作开展。
（三）强化资金保障。将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工作经费纳入区财政预算。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支持的经费保障机制，为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持续深入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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